
信息披露

2024/12/31

星期二

B106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044�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4-122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3、4，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9:15-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号健康智谷9号楼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673人， 代表股份1,666,936,01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2.586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合计666名，代表股份628,748,71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063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528,253,45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13.4956%。

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全体监事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68人，代表

股份1,138,682,56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9.090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56,488,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33%；反对9,

934,6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0%；弃权512,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18,301,2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384%；反对9,934,6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1%；弃权512,

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

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确认2024年1-10月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信

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22,216,6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11%；反对5,

834,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79%；弃权697,94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216,6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611%；反对5,834,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79%；弃

权697,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1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调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113,952,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82%；反对

24,155,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13%；弃权574,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04,018,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0668%；反对24,155,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18%；弃

权5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1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653,293,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16%；反对

13,001,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0%；弃权64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15,106,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8302%；反对13,001,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79%；

弃权6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01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60,729,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7%；反对5,

812,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7%；弃权3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542,5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129%；反对5,812,9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45%；弃权393,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泰元、张大为；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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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云南慈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等十三家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临时）会议及2023年11月10日召开的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云南慈

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收购云南慈铭健康

服务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发布的《关于收购云南慈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8）。

近日，济南市莱芜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芜美年”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莱芜美年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济南市莱芜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张家洼街道赢牟西大街26号

法定代表人：张磊

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6月22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广告

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

（预包装）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市场营销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比例

1 泰安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1,600.00 100.00%

合计 1,600.00 100.00%

经与交易对手方协商确定，公司终止收购云南慈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74.7650%的股权，其中关联方研

计（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计公司” ）持有的云南慈铭健康服务有限公司65.2378%的股

权最终转让给公司无关联第三方吴洪；公司终止收购昆明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72.7273%的股权，其中关

联方研计公司和非关联方南通美兆美年健康产业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昆明美兆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61.1609%的股权最终转让给公司无关联第三方吴洪。 本次终止收购上述两家公司股权不会对公

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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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年健康” ）于2024年1月5日召开的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及2024年1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为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0万元；同意公司向成都武侯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侯中小担保”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同意下属全资子

公司天津美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美年” ）向天津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融资担保”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2024年9月19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申请并购贷款人民币1亿元，期限3年，由深圳美年

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下属子公司以其持有的收购标的公司股权， 为前述并购贷款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额度人民币1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国信托商行” ）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鑫租赁” ）提供最高主债权

余额人民币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美鑫租赁提供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荣支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安徽慈铭奥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慈铭奥亚” ）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300万元的连带

责任担保。

公司下属子公司成都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美年” ）、上海美健奥亚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健奥亚” ）、上海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兆” ）分别与招商

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了《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收购标的公司股权合计为公司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

人民币1亿元并购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与武侯中小担保签署了《保证反担保合同》，就武侯中小担保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成都健康

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成都健康” ）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升桥支行申请贷款提供保证

担保的事项，向武侯中小担保提供本金人民币800万元的反担保。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美年与天津融资担保签署了《反担保（保证）合同》和《反担保（抵押）合

同》，就天津融资担保为天津滨海新区美欣门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美欣” ）、天津南开区美年鼓楼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鼓楼” ）分别向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贷款提供保证担

保的事项，合计向天津融资担保提供本金人民币800万元的反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

实际经营情况对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本次公司从福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未使用的担保

额度中调剂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至安徽慈铭奥亚，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安徽慈铭奥亚

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300万元， 公司为福建美年大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单

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

1、上海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21日

法定代表人：万冬琦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477号4层B79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美鑫租赁75%的股权，美鑫租赁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美鑫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4,826,454.36 363,641,248.86

负债总额 32,247,800.70 87,865,882.4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2,999,296.00

流动负债总额 13,160,503.70 85,361,279.24

净资产 252,578,653.66 275,775,366.38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99,865.54 32,054,533.07

利润总额 4,586,918.63 8,052,604.82

净利润 2,735,297.03 6,044,368.74

2、安徽慈铭奥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7月13日

法定代表人：汤玲

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君临天下小区商务综合楼1层0001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

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诊所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企业管理；医院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保

健食品（预包装）销售；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安徽慈铭奥亚57.50%的股权，安徽慈铭奥亚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安徽慈铭奥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876,915.62 31,171,399.61

负债总额 15,295,312.23 19,939,725.2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4,422,092.99 18,565,929.17

净资产 13,581,603.39 11,231,674.36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565,198.32 25,022,588.25

利润总额 3,174,087.00 5,534,805.33

净利润 2,349,929.03 4,894,041.12

3、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年1月22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江苏南通市人民东路21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91,425.3923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管理；健康管理

咨询（不得从事医疗活动、心理咨询）；设计、生产、销售各式服装、服饰及原辅材料；纺织服装类产品的科技

开发；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美年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15,228,416.16 19,456,660,182.54

负债总额 10,587,857,098.46 11,046,670,548.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74,998,055.39 2,233,874,235.01

流动负债总额 7,966,478,742.06 8,196,944,51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52,560,374.20 7,697,788,310.81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40,540,911.69 10,893,535,007.49

利润总额 88,905,841.35 848,055,32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32,532.07 505,621,135.98

（二）被反担保方

1、成都武侯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0月17日

法定代表人：涂声垓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电商产业功能区管委会武青南路33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1,000万元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和信用证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

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与武侯中小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5,928 136,037

负债总额 21,732 24,56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1,263 19,272

净资产 114,196 111,469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46 9,973

利润总额 3,659 7,118

净利润 2,728 4,745

2、天津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1日

法定代表人：李志华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D座1门1101-1105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担保业务（包括借款类担保业务、发行债券担保业务和其他融资担保业务）；诉讼保全

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

询、财务顾问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天津融资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8,638,354.49 227,223,006.85

负债总额 19,775,656.72 20,135,908.0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9,525,862.39 16,114,475.57

净资产 208,862,697.77 207,087,098.76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00,179.71 11,736,545.57

利润总额 2,600,456.41 3,968,645.66

净利润 1,775,599.01 2,712,094.04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中国信托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债务人：上海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保证合同所述的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债权实现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及损害赔偿。

保证期间：（1）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若主合同项

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份（如分期提款），且各部份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主债务人违约，授信银行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相应提前承担保证责任。 1）贷

款、项目融资、贴现、透支、拆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各主合同约定的到期还款日；2）信用证、保函的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授信银行开立的付款通知中规定的付款日；3） 进出口信用证押汇、 出口托收押

汇、出口发票贴现、打包贷款的授信银行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合同约定的融资到期日；4）若授信银行和债务

人协商对债务进行展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展期到期日，若授信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届满之

日为被宣布提前到期日。 （2）保证人对债务人缴纳、增缴保证金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授信银行要求债务

人缴纳之日起二年；若授信银行分次要求的，则为每次要求缴纳、增缴之日起二年。 （3）部份或全部债务履

行期届满，授信银行未受清偿的，授信银行均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主债权余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2、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受信人：上海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

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

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

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3、公司与徽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安徽慈铭奥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荣支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含罚息、复利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

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费等）。（2）主合同项下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形成或发生的贷款、垫款、利息、费

用或乙方的任何其他债权，仍然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主合同签订

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保证期间：（1）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4）在保证期间内，乙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

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整。

4、成都美年、上海美健奥亚、上海美兆分别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质押合同》

质权人（甲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出质人（乙方）：成都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美健奥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美兆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

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物：成都美年持有的成都金牛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美健奥亚分别持有的

厦门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和沈阳和平奥亚医院有限公司94.0391%股权，上海美兆持有的郑州

美兆健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53.60%股权。

质押担保方式：（1）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时，甲方向乙方（或债务人）提供而未获偿还的贷

款、开证/承兑垫款、贴现及/或议付款由乙方以质物在本合同确定的质押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在主合

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如甲方根据主合同约定提前向乙方（或债务人）追索，乙方亦以质物承担担保

责任。 （2）甲方和乙方（或债务人）之间就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利率、金额等达成展期安排或变更

有关条款，或甲方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内根据主合同规定调整利率、定价方式的，无需征得乙方的同意

或通知乙方，乙方均予以认可，不影响乙方依据本合同所承担的质押担保责任。

质押担保范围：（1）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质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具体包括：1）甲方根据主合同向乙方（或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本金

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2）甲方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

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乙方（或债务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3）

甲方在主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4）甲方向债

务人追讨债务和行使质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申请出具

强制执行证书费等），以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2）如主合同项下贷款系应乙方（或债务人）申请对旧贷、

票据贴现款或信用证议付款进行偿还或转化，或甲方应乙方（或债务人）申请，在质押期间内以新贷偿还主

合同项下信用证、票据等垫款债务的，乙方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抵押物担保责任范围。

质押期间：指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

质押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5、公司与武侯中小担保签署的《保证反担保合同》

借款人（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成都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担保人（甲方）：成都武侯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反担保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包括甲方因承担保证责任而向贷款人支付的全部代偿款、代偿款资金占用费、罚息、复

利、违约金、丙方应付甲方的担保费用和调查费及其相关逾期利息、损害赔偿金、垫付费用、保管担保财产的

费用、实现债权或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

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保险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以及丙方延迟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对

甲方债务期间的债务利息等其它费用。 （2）代偿款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计算基数，自代偿之次

日起，按代偿之次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计算。 （3）甲

方的其他费用和损失。

保证期间：（1）甲方实际代偿担保债务之日起三年。 （2）乙方同意，甲方、丙方、贷款人就借款合同、委

保合同、保证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无须另行征得乙方同意，乙方自动同意对丙方展期后

的债务继续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其反担保范围和期间与本合同前款规定相同。 （3）甲方就委

保合同、保证合同项下对丙方的债权进行转让的，乙方对债权受让人在反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反担保责

任。

反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本金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6、天津美年与天津融资担保签署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反担保（抵押）合同》

债务人：天津滨海新区美欣门诊有限公司、天津南开区美年鼓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反担保债权人、抵押权人：天津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抵押人：天津美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抵押担保

反担保范围：反担保的主债权包括：（1）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受益人清偿的本

金、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受益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

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以下称“代偿款项” ），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代偿款项

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

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2）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向债务人收取的担保

费、评审费、其他费用、相关税费等（以下简称“担保费用” ），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支付担保费用

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

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3）反担保债权人因授信合同、保证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

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等情形下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向受益人支付的赔偿款项或承担的其他法律责

任（以下称“赔偿款项” ），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赔偿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

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

项和费用等。

抵押财产范围：（1）抵押财产的具体状况见本合同附件《抵押财产清单》。 如果《抵押财产清单》的记

载与权利证书（明）或登记机关的登记簿相关记载不一致，以权利证书（明）或登记机关的登记簿相关记载

为准。 （2）抵押财产换发新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证书（明），导致《抵押财产清单》或者抵押权人收执的他

项权利证书或抵押权证明文件与上述新的权利证书（明）或登记机关的登记簿相关记载不一致的，反担保

人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3）本合同抵押权的效力除及于上款所述抵押财产本身，还及于其从

物、从权利、物上代位权、附着物、附合物、天然及法定孳息、抵押财产的代位物，以及因抵押财产毁损、灭失

或被征收而产生的保险金、赔偿金、补偿金等。

保证期间：（1）代偿款项、赔偿款项的保证期间为自业务协议成立之日至自反担保债权人代债务人向

受益人支付代偿款项、赔偿款项之日后三年。 （2）担保费用的保证期间为担保费用支付期限届满后三年。

反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本金分别为人民币肆佰万元整/肆佰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12月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23,756.79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42.06%，其中，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29,151.30万元，占公

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9.77%；子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4,080.49

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0.9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

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信托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鑫租赁）；

2、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鑫租赁）；

3、公司与徽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安徽慈铭奥亚）；

4、成都美年、上海美健奥亚、上海美兆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分别签署的《质押合同》（美年健康）；

5、公司与武侯中小担保签署的《保证反担保合同》（美年成都健康）；

6、天津美年与天津融资担保签署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反担保（抵押）合同》（天津美欣、天津

鼓楼）。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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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7

人，实到董事7人。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1、《关于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煤炭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2025年度，公司拟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联恒” ）采购总金额

不超过4.3亿元、数量不超过70万吨煤炭，并通过相关子公司签署《煤炭买卖框架协议》。

定价原则：按照不高于秦皇岛港口同期同煤种市场价格。 双方煤款按照发站或港口基准价和数质量调

整结算，运费根据发生额据实结算。

因拉萨联恒为公司股东联美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拉萨联

恒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因本次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上述议案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同时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框架协议完成煤炭采购任务，通过相关子公司签署具体采购

合同。

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苏壮强、王舟波、徐卫晖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先审议了上述议案，认为本次煤炭采购行为，是为了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开

展而进行的必要交易，交易的定价原则：按照不高于秦皇岛港口同期同煤种市场价格。双方煤款按照发站或

港口基准价和数质量调整结算，运费根据发生额据实结算。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

意将《关于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煤炭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相关公告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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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根据经营需要，2025年度，公司拟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联

恒” ）采购总金额不超过4.3亿元、数量不超过70万吨煤炭。

●因拉萨联恒为公司股东联美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拉萨

联恒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此项交易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为：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

联董事苏壮强、王舟波、徐卫晖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1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

购煤炭的议案》，2024年度公司拟向拉萨联恒采购总金额不超过4.3亿元、不超过70万吨煤炭。

至本次关联交易前，2024年度公司与拉萨联恒累计交易2次，累计交易金额为29,491,867.14元（不含

税），累计采购煤炭52,923吨。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关联方在履行合同中存在可能发生违约行为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名称：煤炭。

交易事项：根据经营需要，2025年度，公司拟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总金额不超过4.3亿元、

数量不超过70万吨煤炭。

交易价格及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不适用。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根据公司与煤炭供应商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协，2025年度公司生产经营预计有70万吨

用煤缺口，公司计划在原有采购渠道及数量的基础上，从拉萨联恒采购数量不超过70万吨煤炭，以确保各项

业务的安全、稳定开展。

公司股东联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鄂尔多斯市国源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国源矿业” ）

49%股份，拉萨联恒是国源矿业的煤炭经销商。因目前煤炭为紧缺物资，为平衡股东方煤炭需求。根据约定，

国源矿业同意提供一定数量煤炭支持股东需求，联美集团有限公司按照股比分配获得部分煤炭，联美集团

有限公司的供应量由拉萨联恒承接。

为保障公司冬季供暖及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公司拟向拉萨联恒采购煤炭，以保证公司的用

煤需求。

（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此项交易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为：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苏壮强、王舟波、徐卫晖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刘永泽、张多蕾、唐大鹏均表决同意此项交易。

（四）因本次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上述议案不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五）2024年1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采购煤炭的议案》，2024年度公司拟向拉萨联恒采购总金额不超过4.3亿元、不超过70万吨煤炭。 至本次

关联交易前，2024年度公司与拉萨联恒累计交易2次，累计交易金额为29,491,867.14元（不含税），累计采

购煤炭52,923吨。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因拉萨联恒为公司股东联美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拉萨联

恒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公告披露日，联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鄂尔多斯市国源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源矿

业” ） 49%股份，拉萨联恒是国源矿业的煤炭经销商。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人名称：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MA6TBJC37Y

成立日期：2018年8月1日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11号投资大厦312室

法定代表人：肇广才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与信息安全

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

止、限制的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共铁路运输；水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联美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582,487,683.34 379,194,203.09

净资产 408,302,130.43 228,457,401.31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54,470,442.10 1,362,378,170.77

净利润 179,844,729.12 218,460,255.28

2、公司与拉萨联恒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3、拉萨联恒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经营风险，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交易标的为基准发热量4000-4200(Kcal/kg)煤炭，2025年度，公司拟采购总金额不超过4.3亿

元、数量不超过70万吨煤炭。

四、交易标的的定价情况

定价原则：按照不高于秦皇岛港口同期同煤种市场价格。 双方煤款按照发站或港口基准价和数质量调

整结算，运费根据发生额据实结算。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甲方（出卖人）：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各专业子公司

第一条、煤炭品质

1.1�煤炭品种和质量规格：

表1：煤炭品种和质量规格表

品种

Mt

%

Aad

%

Vad

%

Qnet,ar

(kcal/kg)

St,ar

%

ST

末煤 ≤15 ≤37 ≥25 4000-4200 0.8 ≥1400

1.2� �对超出表1约定的其它品种，可作为本协议的执行补充，经双方协商一致后，以《补充协议》等书

面形式确认。

第二条 数量及交货期

2.1� �协议总量：原则上不超过70万吨，总金额不超过4.3亿元。

2.2� �协议交货期：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第三条 交货方式和运输

3.1� �交货方式：发站交货；交货后的运输方式：火车运输。

甲方于发站交货。丙方到站沈阳东、文官屯、辉山、吴家屯等采购的煤炭，由甲方向铁路部门提报运输计

划并代收代缴运费，乙方在发货前预付运（杂）费。

3.2� �交货方式：港口平仓交货；交货后的运输方式：海运+铁路/公路 。

甲方于秦皇岛向丙方平仓交货后，货物由丙方委托的船舶经海运至盘锦港，并由丙方委托运输车队公

路或铁路运输至各实际使用地点。 相关船运费、公路运费、盘锦港杂费、过磅费等均由丙方承担。

3.3�甲方每月应协调发货人按协议约定数量及时发货；乙方每月应协调收货人按协议约定数量及时收

货，完成交收。

第四条 作价原则

4.1作价原则：按照不高于秦皇岛港口同期同煤种市场价格。

4.2双方煤款按照发站或港口基准价和数质量调整结算，运费根据发生额据实结算。

第五条 质量检测和数量检测

5.1� �质量检测：以甲方发站或港口第三方化验为准。

5.2� �煤炭数量确认，以铁路票重或港口水尺检测作为结算数量。

第六条 货款支付与结算

6.1� �双方约定每批次发货前预付全部煤款和运杂费，收到货后结算，多退少补。

6.1.1�乙方为丙方的控股股东，为确保煤炭买卖顺利落地执行，实现月度预付款集中统一垫付，由乙方

以“合同订金” 形式统一垫付给甲方，款项支付后视为丙方已履行相关支付预付款的合同义务，甲方按实收

货款组织发货。

6.1.2�结算完成后，由丙方根据最终实际结算金额向甲方支付结算后煤款，甲方在收到丙方煤款后相应

退回由乙方垫付的合同订金。

6.2� �双方签约时以价格确认函的形式确定每批次结算基准单价， 结算时以双方认可且书面确认的每

批次发货数量和质量确认最终结算煤款，涉及甲方垫付铁路运输情形的按照铁路发货票重结算运费。

6.3� � 每批次发货结算完成后，甲方开具煤款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3%)；涉及垫付铁路运输情形的由

甲方牵头代为换取铁路运、杂费增值税专用发票。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框架协议完成煤炭采购任务，通过相关子公司签署具体采购合同。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需要，有利于公司的煤炭采购的稳定和质量控制。

本次煤炭采购最终结算价，低于其他渠道可购买到的煤炭价格。 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煤炭的议

案》，认为本次煤炭采购行为，是为了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而进行的必要交易，交易的定价原则：按照

不高于秦皇岛港口同期同煤种市场价格。 双方煤款按照发站或港口基准价和数质量调整结算，运费根据发

生额据实结算。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关于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煤炭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关于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

煤炭的议案》事项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为：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苏壮强、王舟波、徐卫晖

回避表决。

因本次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上述议案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2024年1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拉萨联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

煤炭的议案》，2024年度公司拟向拉萨联恒采购总金额不超过4.3亿元、不超过70万吨煤炭。

至本次关联交易前，2024年度，公司与拉萨联恒累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9,491,867.14元（不含税），均

为采购煤炭业务，未发生其他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78�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公告编号：2024-069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

知于2024年12月18日以专人送达、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于2024年12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黄泽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与关联方西安华山金属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华山” ）和KBM� Corporation（以下简称“KBM” ）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

行了估计：预计2025年与西安华山关联交易金额为不含税5,000万元人民币；预计2025年与KBM关联交易

金额为不含税24,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于2024年12月23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将其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2024年12月2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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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

知于2024年12月18日以专人送达、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于2024年1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军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与关联方西安华山金属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华山” ）和KBM� Corporation（以下简称“KBM” ）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

行了估计：预计2025年与西安华山关联交易金额为不含税5,000万元人民币；预计2025年与KBM关联交易

金额为不含税24,500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2024年12月2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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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赣州澳克泰”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与关联方西安华山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安华山” ）和KBM� Corporation（以下简称“KBM” ）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估计：预计2025年

与西安华山关联交易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预计2025年与KBM关联交易金额为24,500万元人民币。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2024年公司及赣州澳克泰与西安华山关联交易金额为5,111.50万元人民币， 公司及赣州

澳克泰与KBM关联交易金额为20,929.93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石雨生先生须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注：本公告中所有涉及金额均为未经审计的不含税口径数据。

（二）202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5年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2024年实际发生金额（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西安华山 销售产品 市场价 5,000.00 5,111.50

KBM 销售产品 市场价 24,500.00 20,929.93

（三）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4年1月24日和3月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2024年公司及赣州澳克泰与西安华山关联交易

金额为4,800万元人民币，与KBM关联交易金额为24,800万元人民币。

由于产品价格上涨，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相关规定，2024年10月29日，公司总经理

办公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与西安华山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2024年公司及赣州

澳克泰与西安华山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新增700万元人民币。

2024年公司及赣州澳克泰与西安华山日常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后总预计额度为5,500万元人民币。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24年实际发

生金额（截至

本公告披露

日）

2024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西安

华山

销售

产品

5,111.50 5,500.00 2.19% -7.06%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2024年1月26日

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 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KBM

销售

产品

20,929.93 24,800.00 6.23% -15.61%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西安华山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介绍

关联人名称：西安华山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西安华山钨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伟

注册资本：14,886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

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增材制造；3D打印服务；3D打印基础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刀具制

造；刀具销售；金属切削加工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西安市新城区幸福中路123号院内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西安华山48.00%股权，西安北方华山机电有限公司持有其51.00%股权，西安华

山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西安华山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9月 2023年1-12月

营业收入 19,162.43 28,781.29

净利润 2,769.14 3,801.42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4,156.45 23,209.22

净资产 22,106.82 22,094.96

西安华山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KBM� Corporation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KBM� Corporation

法定代表人：YooByung-IL（俞炳壹）

注册资本：945,080,000韩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的制造，销售与贸易。

住所：韩国羅州 39-20，Hwang-dong� 3-gil，Naju-si，Jeollanam-do，Korea。

股权结构：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梦想加有限公司持有KBM� 6.00%股权，YooByung-il持有其

39.20%股权，Choi� Moon-Seug持有其18.04%股权，Lee� Eung-Seog持有其5.87%股权，其他股东持有其

30.89%股权。

KBM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9月 2023年1-12月

营业收入 22,202.02 44,458.01

净利润 629.49 548.83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9,197.41 17,019.56

净资产 5,644.31 5,035.83

注：上表根据2024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外汇牌价（折算价）汇率换算（1韩元=0.0049人民币）。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本公司持有西安华山48.00%股权，本公司副总经理石雨生先生担任西安华山副董事长，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西安华山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梦想加有限公司持有KBM� 6.00%股权， 本公司副总经理石雨生先生担任

KBM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KBM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西安华山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稳健，收入较为稳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

KBM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与本公司一直保持正常业务往来，日常交易按照所签订的合同执

行，合同约定了合理的结算周期。截至目前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因KBM无法履约而导致公司损失的风险小，

处于可控范围内，此外公司购买了出口信用保险进一步降低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赣州澳克泰与关联人之间的交易价格遵循独立、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交

易价格，产品等级、定价、付款期等以不优于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

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25年，公司及赣州澳克泰将根据日常销售发生时双方约定的销售数量、单价及金额，与西安华山和

KBM另行签署销售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西安华山是由西安北方华山机电有限公司、西安华山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及公司共同合资组建的公

司，于2007年9月成立。 西安华山主要从事钨制品、钼制品及其他稀有金属合金制品的制造、销售、技术研

究、技术开发。 多年来西安华山一直为公司固定客户，为公司产品的销售建立了稳定的渠道，同时扩大了公

司的影响力，并有效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

KBM是公司前五大客户之一，与公司多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包含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钨产品的

代理商及供应商，与KBM的合作，可以提高公司产品在韩国市场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

2．公司及赣州澳克泰与西安华山和KBM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及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

原则。 以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3．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同时，上述关联交易

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于2024年12月23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对《关于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